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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訴，花蓮縣政府自民國98年起，制定礦石

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，之後多次變更名目及

調整費率。105年6月起更大幅調高費率達七

倍，引發諸多爭議及訴訟；花蓮縣議會甚且

以適法性重大爭議，退回審議。究其程序及

內容是否符合地方稅法通則之規範？是否

有不當或違法之處？值得深入探討等情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：

有關「據訴花蓮縣政府自民國（下同）98年起，制

定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，之後多次變更名目及調整

費率。105年6月起更大幅調高費率達7倍，引發諸多爭

議及訴訟；花蓮縣議會甚且以適法性重大爭議，退回審

議。究其程序及內容是否符合地方稅法通則之規範？是

否有不當或違法之處？值得深入探討等情」一案，經調

閱財政部、審計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下稱環保署）、

經濟部礦務局及花蓮縣政府等機關卷證資料，並於111

年9月19日詢問花蓮縣政府相關業務主管人員，再經補

充資料後，已調查完畢，茲提出調查意見如下：

一、花蓮縣政府依據地方稅法通則，於98年間開始制定施

行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，原以每公噸新臺幣（下

同）4元為徵收率，後於100年7月間將徵收率修正調

高為5.2元；該府於102年重新制定施行自治條例時，

再提高徵收率為10元，嗣於105年6月間提前廢止102

年制定施行之自治條例，重行制定特別稅自治條例時，

大幅調高徵收率為70元，造成徵納爭議。嗣因有業者

不服案關課稅處分循序提起行政救濟，並有部分期別

業經行政法院認定前揭作法，因在短期間內迅速增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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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稅負過重，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1項規定，判

決該府敗訴，且自110年1月起已陸續有4期礦石開採

特別稅行政訴訟案件業告確定，惟該府未依判決意旨，

而恣意重為稅額相同之復查處分，造成納稅義務人再

提行政救濟爭議不歇。嗣並肇致該府110年10月間第5

次重新制定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草案時，因前揭

確定判決結果，財政部函請該府應考量「是否應特別

考量就計徵稅額重行評估調整，並與業者充分溝通尋

求共識」等要求，遲未能完成法定備查程序，因徵收

該特別稅已無法律依據，造成本項稅收來源損失，影

響縣府財政健全，核有違失。

(一)查花蓮縣政府以礦石雖為國家經濟發展之重要天然

資源，但其開採亦會造成山林保育、水土保持及自

然景觀等負面影響。爰該府稱，基於社會正義公平

及使用者付費原則，課以礦業權者在該縣境內開採

礦石營運獲取利潤，同時應負擔合理之稅捐責任，

以統籌運用於該縣地方經濟建設、社會福利等重大

施政項目，俾減輕對環境之負面衝擊為由，依地方

稅法通則規定，自98年起制定施行該縣礦石開採特

別稅自治條例，相關制定施行及徵收率之沿革如下： 

1、98年制定「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税自治條例」（下

稱「98年特別税自治條例」），施行期間4年(98年

1月14日至102年1月13日)，就礦業權者於該縣境

內開採礦石，每公噸課徵4元。100年6月29日修

正第6條，調增徵收率為每公噸課徵5.2元。

2、101年重行制定「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

稅自治條例」（下稱「102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

原定施行期間4年(102年1月14日至106年1月13日)，

開採礦石每公噸課徵10元。

3、105年重行制定「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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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」（下稱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），同時廢止

「102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施行期間4年(105年7

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)，開採礦石每公噸課徵70

元。

4、109年重行制定「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

稅自治條例」（下稱「109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），

施行期間1年(109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)，開

採礦石每公噸課徵70元。

(二)次查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經花蓮縣議會審議

通過，再經財政部等機關完成備查程序公布施行後，

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福安公司）主張花蓮

縣政府逕自廢止「102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並施行

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新舊自治條例互相對照

之下，不僅徵收率調高幅度已達7倍之高，更已超

逾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明定稅率調高幅度為

百分之三十之上限等訴求為由，就該公司自105年

下期至110年下期共計11期 1之系爭特別稅核課案循

序提起行政救濟，迄今（111年10月）其中除依「109

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規定徵收之109年下期及110年

上期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福安公司敗訴2，與

110年下期經花蓮縣政府復查駁回，尚繫屬訴願程

序審理中外，餘依據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稽

徵之8期系爭特別稅核課案，經行政法院認定「105

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第6條規定牴觸地方稅法通則

第4條第1項本文所規定之稅率調高上限，乃屬無效

1 本特別稅由稽徵機關依礦業主管機關通報或查得之開採數量，每年分二期開徵，上期為1

至6月，下期為7至12月。
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「109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第6條第1項公布之稅率，與「105年特別

稅自治條例」之規定並無不同，亦即調幅為0﹪，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規範之地方

稅，限於由中央統一立法之地方稅，不及於地方自主立法之地方稅，系爭礦石稅屬於「地方

特別稅」，其稅率調幅應不受原稅率30﹪之限制等，爰判決駁回福安公司109年下期及110年

上期系爭特別稅行政訴訟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51號、67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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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應由花蓮縣地方稅務局俟合法稅率決定後，於復

查程序重為處分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訴字第18

號判決參照）。花蓮縣地方稅務局嗣雖提起上訴，

其中105年下期、106年下期、107年上期及107年下

期等4件系爭特別稅核課案，雖亦經最高行政法院

判決：花蓮縣地方稅務局上訴駁回，而告確定，然

該府仍重為相同稅額之復查處分。

(三)詢據花蓮縣政府雖稱，該縣「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

條例」及「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」施

行期間，轄內礦石開採業者除福安公司以外，並無

其他業者提出行政救濟甚或提出具體反對意見之

情形云云。惟查花蓮縣政府於「109年特別稅自治

條例」施行屆滿後，重新制定「花蓮縣礦石開採景

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」草案之110年1月26日公聽

會會議紀錄中，經濟部礦務局表示，自105年徵收

額調漲至每公噸70元，採礦權者每年負擔之礦石開

採特別稅課，占縣內水泥業者原料開採成本40%至

45%，已造成業者沉重負擔，據105年工業及服務業

普查，礦石採取業之利潤率由正轉負……另，台灣

區石礦業同業公會（第2次發言）及幸福水泥股份

有限公司（書面意見），亦均表示課徵標準過高，

造成業者沉重成本等情（財政部111年1月17日台財

稅字第11000100950號函參照），足證花蓮縣政府

制定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該府未能詳予考量

業者規模不同之成本負擔能力差異，一致性大幅調

高徵收率，造成徵納雙方爭議迄今未歇，行事顯欠

周延。

(四)末查，因「109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於110年7月31

日施行屆滿，爰花蓮縣政府再制定「花蓮縣礦石開

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」草案(下稱「新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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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」草案)，雖經花蓮縣議會議決通過後，於同

年10月29日函報財政部備查時，惟因受前述4件經

最高行政法院駁回該府上訴而告確定，要求該府審

酌應行之程序以定合法稅率，重為適法課稅處分之

判決影響，財政部請該府考量「是否應特別考量就

計徵稅額重行評估調整，並與業者充分溝通尋求共

識」等要求，迄今仍未能完成法定備查程序，造成

本項稅收來源自110年8月1日起已無徵收法源，未

能繼續課徵。據110年花蓮縣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

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指出，「109年特別稅自治條

例」於110年7月底屆期自動廢止，「新自治條例」

草案雖考量稅率適法性爭議，改按開採量「級距」

計徵，惟仍未完成財政部備查程序，且該府尚乏積

極協調提出因應審查意見，以利核備公布施行，致

地方礦石稅收財源持續流失，衍生111年度花蓮縣

總預算特別稅課收入由110年度編列之10億3,000萬

元減少至2億3,000萬元，減少金額高達8億元，致

須增編舉債6億2,963萬餘元以支應歲入歲出差短，

影響該縣財政穩健永續發展。

(五)綜上，花蓮縣政府依據地方稅法通則，於98年間開

始制定施行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，原以每公噸

4元為徵收率，後於100年7月間將徵收率修正調高

為5.2元；該府於102年重新制定施行自治條例時，

再提高徵收率為10元，嗣於105年6月間提前廢止102

年制定施行之自治條例，重行制定特別稅自治條例

時，大幅調高徵收率為70元，造成徵納爭議。嗣因

有業者不服案關課稅處分循序提起行政救濟，並有

部分期別業經行政法院認定前揭作法，因在短期間

內迅速增稅，人民稅負過重，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

4條1項規定，判決該府敗訴，且自110年1月起已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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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有4期礦石開採特別稅行政訴訟案件業告確定，

惟該府未依判決意旨，而恣意重為稅額相同之復查

處分，造成納稅義務人再提行政救濟爭議不歇。嗣

並肇致該府110年10月間第5次重新制定礦石開採特

別稅自治條例草案時，因前揭確定判決結果，財政

部函請該府應考量「是否應特別考量就計徵稅額重

行評估調整，並與業者充分溝通尋求共識」等要求，

遲未能完成法定備查程序，因徵收該特別稅已無法

律依據，造成本項稅收來源損失，影響縣府財政健

全，核有違失。

二、福安公司雖於110年6月25日始向花蓮縣政府，提出固

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展延申請，仍符環保署110年6月

4日函頒通案展延適用原則，惟該府未依固定污染源

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，於110年8

月28日前完成前揭申請案之准駁處分，遲至環保署110

年12月24日就福安公司聲請訴願作成決定後，於111

年1月5日始核發該公司展延許可證，依法確已損及廠

商權益。且經本院查核發現，該府環境保護局於110

年8月17日已曾完成審查，相關審查書件亦由環工技

師審查通過，依法應作出合法行政准駁處分，惟該府

仍再新增審查意見要求公司補正資料。復經該公司再

2次補正資料後，該府環境保護局於110年10月22日亦

再完成審查作業，該府仍遲延核發展延許可證，核均

有明顯違失。

(一)花蓮縣政府辦理福安公司110年6月25日操作許可證

展延申請案之審核過程，業經環保署作成訴願決定，

認定該府違反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

可證管理辦法（下稱管理辦法）規定，已有明顯違
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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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依管理辦法第30條規定：「公私場所依本法第30

條規定申請許可證展延者，應填具申請表，並檢

具下列文件，向審核機關為之：一、申請展延設

置許可證者，應檢具設置工程進度變更說明表。

二、申請展延操作許可證或燃料使用許可證者，

應檢具1年內最近1次之檢測報告，或其他足以說

明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。……。」同辦

法第3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：「審核機關受理……

第30條規定之申請，應依下列程序完成審查，且

審查範圍不得及於申請項目或內容以外之事項，

並將審查結果作成准駁決定：一、形式審查：審

核機關應於收到網路申請及書面資料後，就申請

文件內容進行書面完整性審查，並自收件日起7

日內完成審查及通知公私場所於7日內繳納審查

費。二、實質審查：審核機關應自公私場所完成

繳費翌日起35日內完成實質審查、諮詢及通知審

查結果。前項審查於必要時，審核機關得延長實

質審查期限15日；受理第1類固定污染源設置、

操作許可證之申請，其實質審查期間得延長30日；

受理符合第14條或第15條規定固定污染源之設置

許可證申請，其實質審查期間得延長45日。審核

機關實質審查下列申請，應進行現場勘查：一、

許可證展延。……。」同辦法第35條規定：「審

核機關受理各項許可證申請案件，經認定應補正

資料者，其審查意見應一次性提出，除因公私場

所補正文件而新增之審查意見外，後續通知限期

補正時，不應有前次通知限期補正未列明之審查

意見。」

2、查福安公司所屬福安二礦（坐落於花蓮縣秀林鄉

大清水溪上游）從事採礦作業，其土石礦開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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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輸作業程序(M01)領有花蓮縣政府核發的固定

污染源操作許可證（證號：府環空操證字第Ul64-02

號，有效期限自107年2月12日起至110年7月15日

止）。福安公司前因有增加炸藥申請量之異動需

求，於110年2月1日向花蓮縣環境保護局（下稱

花蓮縣環保局）提出操作許可證異動申請，案經

花 蓮 縣 政 府 於 110 年 7 月 2 日 府 環 空 字 第

1100129816號函核發新的操作許可證（證號：府

環空操證字第U164-03號，有效期限自110年6月22

日起至110年7月15日3止）。在前開異動申請案審

查期間，福安公司因操作許可證即將屆期，遂於

110年6月25日向花蓮縣環保局提出操作許可證展

延申請，經花蓮縣環保局於110年7月2日花環空

字第1100021913號函請福安公司於7日內繳納審

查費，該公司旋即於110年7月5日依規定繳費

3,000元。花蓮縣環保局於110年7月6日派員前往

福安公司福安二礦進行現場勘查及經書件審查

後，於110年7月27日、9月3日及10月1日3次函請

該公司補正，且3次命補正之內容均不相同，福

安公司亦分別於同年7月30日、9月10日及10月7

日完成補正在案。是依前開規定，花蓮縣政府應

自福安公司繳費日(110年7月5日）之翌日起35日

內完成審查並為准駁決定，必要時得再延長審查

期限15日，亦即該府最遲應於110年8月28日前完

成准駁。惟花蓮縣政府並無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

3 福安公司主張其110年2月1日之異動申請書，實質上已包含異動併展延申請，而花蓮縣政

府僅就異動部分予以核准，就展延部分怠為處分，爰向環保署提起訴願，業經該署110年12

月13日環署訴字第1100053101號訴願決定，認定福安公司所提前揭申請書件，僅有許可證異

動申請，未有展延申請或合併異動與展延申請之相關事證。故花蓮縣政府自無從辦理許可證

展延之審核，而僅能就異動申請案部分，依管理辦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予以審查，則花蓮縣

政府即無怠於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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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項所定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，致事務

之處理遭受阻礙之情形，審查福安公司系爭展延

申請案已歷時近6個月仍未作成准駁處分，核有

未依管理辦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、第2項及第35

條規定之審查日數及命補正內容應一次性提出

之規定辦理，且數次命福安公司補正，亦經依限

完成補正，自最後1次補正至110年12月24日已逾2

個月有餘，花蓮縣政府仍未作成具體處分，自難

謂適法，要求該府於文到15日內作成適法之准駁

處 分 （ 環 保 署 110 年 12 月 24 日 環 署 訴 字 第

1100073091號訴願決定書參照）。

3、嗣花蓮縣環保局空氣噪音防制科（下稱花蓮縣環

保局空噪科）收到前揭環保署110年12月24日訴

願決定書後，於111年1月3日簽呈，請示花蓮縣

政府同意核發本案展延操作許可證後，花蓮縣政

府始以111年1月5日府環空字第1100258668號函，

通知福安公司核發其110年6月25日所提公私場所

固定空氣污染源操作許可展延申請案之操作許

可證（府環空操證字第Ul64-04號「有效期限：110

年7月16日至113年7月15日」），距該府應於110年

8月28日作成准駁行政處分時，已逾4月有餘。

4、次查福安公司110年6月25日送件申請許可證展延

後，花蓮縣政府竟再以福安公司固定污染源操作

許可證(土石礦開採、運輸作業程序「M01」)期

限至110年7月15日屆滿，因未能於110年4月15日

前提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展延申請，以110年7

月13日府環空字第1100135206號函知福安公司在

未取得許可前不得操作等情。詢據該府稱，前揭

110年7月13日函僅係觀念通知福安公司在未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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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前不得操作，並非行政處分 4。且環保署110
年6月4日環署空字第1101068734號函，有關「公

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於110年5月14日至110

年12月31日間屆期者，有效期限均通案展延至110

年12月31日」之許可證通案展延通知，並未記載

其母法之法源授權依據，故其法體系位階上只是

行政指導，自不得牴觸空氣污染防制法（下稱空

污法）第30條之規定，不發生通案展延至110年12
月31日之效力等語云云。

5、然查，前揭環保署110年6月4日函，業經花蓮縣

環保局空噪科於110年6月7日簽辦：依來函辦理

獲准。且福安公司110年6月25日送件申辦許可證

展延後，花蓮縣環保局於110年7月2日即函請該

公司於7日內繳納審查費，該公司旋即於110年7

月5日依規定繳費完畢，本申請案已進入實質審

查程序，意即該府已依環保署110年6月4日函通

案展延原則受理本案，該府前揭說詞實無可採。

惟其後，福安公司因恐有受罰之不利益疑慮，即

於同年7月16日至10月19日間停止土石礦開採、

運輸作業等情，亦有花蓮縣環保局及經濟部礦物

局查復本院資料可稽，足證花蓮縣政府前述作為

已傷及廠商之合法權益。

(二)福安公司於110年6月25日送件申請許可證展延後，

花蓮縣環保局曾於110年8月20日、110年10月22日

二次認定審核通過，且相關審查書件亦由環工技師

審查通過，簽請同意核發展延許可證

1、福安公司於110年6月25日送件申辦許可證展延，

花蓮縣環保局審核經過

4 環保署110年12月13日環署訴字第1100053101號訴願決定，亦為相同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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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福安公司110年6月25日檢送固定空氣污染源操

作許可展延（M01土石礦開採、運輸作業程序）

申請書相關資料，經花蓮縣環保局於6月29日
收件，並辦理形式審查審查後，於7月2日通知

福安公司於7日內繳交審查費，經該公司於7月5
日繳納3,000元完畢後，受理本申請案。

（2）嗣經花蓮縣環保局空噪科於110年7月6日辦理

現場勘查結論：「正確」5。嗣再依「固定污染

源許可申請文件完整性審查表」逐項審查，作

成審查如下結論後，該局110年7月27日花環空

字第1100024708號函，以資料不全為由，檢還

福安公司所提申請案資料，並限期應於110年8
月27日前補正，屆期未補正駁回申請：  

〈1〉表C：比對地籍圖地號漏列，請填寫完整。

〈2〉表AP-M：製程最大操作時間有誤，請確認。

〈3〉表AP-E：採礦場El04漏列炸藥資料，請補正。

〈4〉附件：

《1》身分證模糊，請檢附清晰版本，以利審核。

《2》所有申請文件請於補正時詳加確認所有填

寫文件之完整性、一致性及正確性。

《3》請將本次之審查意見回覆說明檢附於申請

書中，並在意見回覆說明部份請註明詳第

幾頁，以利審查。  

2、福安公司第1次補正資料後，花蓮縣政府之審查

經過

經 查 福 安 公 司 110年 7月 30日 福 二 字 第

11008001號函，檢送第1次補正資料予花蓮縣環

5 現勘紀錄表說明：並註記1.現場製程與申請資料相符。2.仍請業者做好各項污染防制措

施，以維護良好空氣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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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局，並經審查後。花蓮縣環保局空噪科110年8

月20日簽呈，敘明福安公司申請案實質審查期間

於110年7月27日退補件1次，業者於110年7月30

日完成補件，符合總補正日數14日規範，並於110

年8月17日完成審查，且相關書件亦由環工技師

審查簽認通過，依規定應於110年8月27日將審查

結果作成准駁決定，並於完成審查14日內核發許

可證，花蓮縣環保局已完成「形式審查」與「實

質審查」程序審查作業等情，請示辦理核發福安

公司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事宜，惟未獲同意。

嗣花蓮縣環保局空噪科110年8月25日簽請同意於

110年8月26日再次辦理相關查核後，於第2次「固

定污染源許可申請文件完整性審查表」中，註記

表AP-G資料不全，並於審查見中記載「E101進料

斗防制措施與現況不符」等3項意見後，花蓮縣

環保局110年9月3日花環空字第1100029143號函，

以資料不全為由退件，限期福安公司於110年10

月1日前補正。

3、福安公司第2次補正資料後，花蓮縣政府之審查

經過

福安公司110年9月10日福二字第11009001號

函送第2次補正資料後，經花蓮縣政府110年9月16

日委託專家學者進行審查，再依「固定空氣污染

源許可申請文件完整性審查表」逐項審查後，在

審查意見內註記專家學者所提有關「進料斗(E101)

原許可證為人工灑水，展延案則採自動灑水，請

落實操作及紀錄，以提高污染防制效率。」等5

項意見後，以花蓮縣環保局110年10月1日花環空

字第1100032700號函退件，並限期福安公司於110

年11月1日前補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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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福安公司第3次補正資料後，花蓮縣政府之審查

經過

福安公司110年10月7日福二字第11010002號

函，再檢送第3次補正資料予花蓮縣環保局，嗣

亦經提出第2次補正資料意見之原聘專家，分別

於110年10月20、21日出具同意審見意見後，花

蓮縣環保局雖於110年10月22日實資審核通過（花

蓮縣固定空氣污染源許可申請文件參照），惟該

局空噪科嗣於同日簽請同意核發福安公司展延

許可證，仍未獲准等情（如後述）。

5、福安公司函請環保署協助處理經過

（1）福安公司因花蓮縣政府遲未對其展延申請案為

准駁之行政處分，爰以該公司110年10月8日福

二字第11010003號函詢環保署略以，福安公司

所領本案操作許可證於110年7月15日屆期。惟

環保署110年6月已有「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許

可證於110年5月14日至110年12月31日屆滿者，

有效期限均通案展延至110年12月31日原則。」

爰請環保署核准福安公司得依空污法第30條第

3項規定，因審核機關無法於許可證期限屆滿

前完成展延准駁時，公私場所可於許可證屆滿

後至完成審查期間內依原許可證內容持續運

作等情。 

（2）案 經 環 保 署 110 年 10 月 15 日 環 署 空 字 第

1100066575號函查復福安公司，並副知花蓮縣

政府略以： 

〈1〉福安公司遲至110年6月25日提出許可證展延

申請，與空污法之規定有違。然而，該署為

因應COVID-19疫情影響於110年6月4日以環

署空字第1101068734號函下達疫情期間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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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原則，係針對有效期限於特定期間之許可

證均「通案展延」至110年12月31日，故福

安公司前述許可證適用該處理原則，可於110

年9月30日前提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等情。

〈2〉且依管理辦法第31條規定略以，審核機關應

自公私場所完成繳費翌日起35日內完成實質

審查等程序，於必要時，審核機關得延長實

質審查期限15日，共計50日內應完成許可證

之審核，福安公司自110年6月25日提送許可

證展延申請，惟迄（110年10月15日）尚未

完成案件審核准駁，請花蓮縣環保局儘速完

成相關作業等情。

（3）嗣福安公司以前揭環保署110年10月15日函為

據，以110年10月18日福二字第110010004號函

花蓮縣環保局略以，該公司操作許可證符合

COVID-19疫情期間，國家防疫政策通案展延至

年底可從寬認定之處理原則。且該公司已於110

年6月25日提送展延申請，爰該公司領有之本

案操作許可證，依空污法第30條第3項規定，

將自10月20日起以既有許可證內容操作復工 6

等情。

6、花蓮縣環保局於收受前揭環保署110年10月15日

函及福安公司110年10月18日函後之處理情形 

查花蓮縣環保局空噪科110年10月19日簽擬

另案簽請縣府同意核發福安公司許可證文件，經

該局副局長核判同意後，該局空噪科嗣再於110

年10月22日簽呈，敘明福安公司申請案，實質審

6 詢據花蓮縣環保局稱：「福安公司110年7月16日至110年10月19日土石礦開採、運輸作業程

序 (M01)未運作。」



15

查期間於110年7月27日後共計退補件3次，業者

於110年10月7日完成補件，並於110年10月22日

完成審查，相關書件亦由環工技師審查通過，同

簽亦載明環保署110年10月15日函意旨，請示同

意核發該公司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事宜，惟未

獲准辦理。 

7、末查福安公司與花蓮縣地方稅務局間之107年上

期特別稅爭訟案件，於110年1月21日經最高行政

法院109年上字第962號判決駁回該局之上訴，係

本案11件稅務爭訟案之首件確定案件。有關花蓮

縣環保局空噪科辦理本件展延申請案，於前揭110

年8月20日簽文中，已敘明經第1次要求福安公司

補正資料，該局已審查符合規定，依限應於110

年8月27日作成准駁決定，並核發展延許可證，

惟未依法辦理等情一節，詢據該府稱，為求花蓮

縣空氣污染防制計畫(污防書)109-112年版，有

關縮小許可證與實際差異，加強輔導主要污染來

源業者，以利該府達成PM10削減174.67公噸及PM2.5 

117.05公噸之目標。針對土石礦開採、運輸作業

程序之許可展延案應更嚴謹審查。爰該府再於110

年8月26日執行現地勘查確認，暨於110年9月16

日委託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後，發現相關應行改善

處，爰再二次要求福安公司補正資料，以利評估

展延申請案等情云云。惟查花蓮縣空氣污染防制

計畫(污防書)109-112年版，環保署核定與該府

收文時間均為110年6月3日，爰可認定花蓮縣環

保局當時已確悉相關應强化審查內容。本件自福

安公司展延申請案於110年7月5日繳納審查費後，

倘該府依前述防制計畫，確有應要求該公司強化

補正資料事項者，距依管理辦法規定，本案最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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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於110年8月28日（環保署訴願決定書計算之期

日）前完成准駁處分間，時間長達近2月，花蓮

縣環保局已有充裕時間辦理現場勘查及邀請專

家審查（諮詢）作業後，再要求該公司依相關審

查意見補正資料。惟該府未確依管理辦法第35條

有關「經認定應補正資料者，其審查意見應一次

性提出」之規定，而分3次要求福安公司補正內

容均不同之資料，且該公司於同年10月7日完成

第3次補正後，雖經花蓮縣環保局審查通過，然

該府仍遲不為展延申請案之具體處分等情，尚難

認花蓮縣政府確無藉操作許可證展延申請案之

審核過程，以影響福安公司續行與該府間之礦石

開採稅行政爭訟之意圖。

(三)綜上，福安公司雖於110年6月25日始向花蓮縣政府，

提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展延申請，仍符環保署

110年6月4日函頒通案展延適用原則，惟該府未依

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

規定，於110年8月28日前完成前揭申請案之准駁處

分，遲至環保署110年12月24日就福安公司聲請訴

願作成決定後，於111年1月5日始核發該公司展延

許可證，依法確已損及廠商權益。且經本院查核發

現，該府環保局於110年8月17日已曾完成審查，相

關審查書件亦由環工技師審查通過，依法應作出合

法行政准駁處分，惟該府仍再新增審查意見要求公

司補正資料。復經該公司再2次補正資料後，該府

環保局於110年10月22日亦再完成審查作業，該府

仍遲延核發展延許可證，核均有明顯違失。

三、花蓮縣政府於102年1月14日年重行制定施行「102年

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且調高按每公噸10元徵收。因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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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民意仍反映課徵標準過低，爰經評估後重新制定

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經花蓮縣議會議決課徵標

準為每公噸70元，再報經財政部准予備查後，自105

年7月1日起施行，同時提前廢止「102年特別稅自治

條例」。其後，福安公司以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

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稅率調幅上限等為

由，就105年下期至110年下期等共計11件特別稅核課

處分循序提起行政救濟，其中已有4件經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以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第6條

規定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稅率調

高上限30﹪係屬無效為由，判決花蓮縣政府敗訴確定。

至福安公司不服花蓮縣政府依「109年特別稅自治條

例」所為109年下期及110年上期特別稅核課處分之行

政訴訟中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固以地方稅法通則第4

條第1項所規範之地方稅，限於由中央統一立法之地

方稅，不及於地方自主立法之地方稅為由，於111年9

月29日判決福安公司敗訴，惟該等判決尚非終局判決，

何況福安公司不服109年上期特別稅核課處分行政訴

訟中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基於撤銷訴訟判決既判力之

確認效，認定花蓮縣政府每公噸超過稅率調高上限30%

課徵之部分，係屬違法，顯見該府未依行政訴訟法第

216條規定，而重為與原處分相同之復查處分，核有

明顯不當。

(一)經查花蓮縣政府依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規定，

就轄內業者開採礦石行為，按每公噸70元課徵特別

稅後，福安公司就其105年下期至109上期等共計8

件特別稅核課處分，循序提起行政救濟後，先後有

7件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，以比較「98年特別

稅自治條例」、「102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及「105年

特別稅自治條例」此先後3種自治條例，其內容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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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立法目的、租稅客體、課稅用途，雖有文字少許

出入，惟可謂均係對於業者核課礦石採取之特別稅，

而接續施行，實質上係同一稅目之地方稅條例之制

定與更迭修正，非得因名稱略有差異，而推稱非同

一部條例。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於「102年特

別稅自治條例」施行期限未屆前，即於105年6月28

日公布並同日施行，等於延續「102年特別稅自治

條例」就相同之租稅客體採取礦石核課特別稅，惟

稅率則是每公噸70元，與「102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

所定之每公噸10元相比，已逾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

第1項規定「原規定稅率(額)上限，於百分之三十

範圍內，予以調高」之規定，已屬違法，應屬無效，

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均撤銷，並要求該府俟合法稅

率決定後，於復查程序重為處分（臺北高等行政法

院108年度訴字第44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其後，花

蓮縣政府雖就前揭敗訴事件均提出上訴，惟其中105

年下期、106年下期、107年上期及107年下期等4件

業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62號等判決：花

蓮縣地方稅務局上訴駁回，而告確定。

(二)依行政訴訟法第216條規定：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

決定之判決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。

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，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

定者，應依判決意旨為之。前二項判決，如係指摘

機關適用法律之見解有違誤時，該機關即應受判決

之拘束，不得為相左或歧異之決定或處分。……」

惟查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於110年9月17日先就福安公

司之107年上期本特別稅爭議事件，仍以原處分相

同稅率作成相同金額之復查處分；繼於111年3月7

日就該公司之105年下期、106年下期及107年下期

本特別稅爭議事件，亦以原處分相同稅率作成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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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額之復查處分，明顯違反前揭規定。

(三)詢據花蓮縣政府稱：「本件最高行政法院確定判決

撤銷復查決定之理由為『系爭自治條例有牴觸地方

稅法通則之情形』，而非適用本自治條例時之法律

見解有任何違誤，是依據大法官368號解釋及行政

訴訟法規定，該府作成後續復查決定時，依法本即

不受本件最高行政法院確定判決之拘束。」、「依

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4項及第5項規定，縣自治條例

若因與法律發生牴觸無效時，係由中央主管機關予

以函告無效，如有爭議，則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

之。」等語云云。

(四)惟查前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既已具體指摘花蓮縣地

方稅務局所稱：系爭自治條例並未牴觸中央法規，

並未無效之法律見解違誤，則該府自應依法受判決

所示之法律見解拘束。花蓮縣政府雖曾以最高行政

法院確定判決見解侵害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為由，聲

請憲法法庭釋憲，然經憲法法庭以111年5月13日111

年度憲裁字第217號裁定：「不受理」。其理由略以，

本案判決所涉爭議非屬憲法訴訟法第82條第1項所

定各款事項，且敘明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規

定所稱「人民」，係指享有憲法基本權利保障之基

本權主體，且受有不利之確定終局裁判者，並不包

括非立於人民地位之行使公權力之行政主體或行

政機關。因此，花蓮縣政府前述理由，尚無足採。

(五)就福安公司不服花蓮縣政府依「109年特別稅自治

條例」規定作成之109年下期及110年上期特別稅核

課處分，雖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地方稅法通則第

4條第1項所規範之地方稅，限於由中央統一立法之

地方稅，不及於地方自主立法之地方稅為由，於111

年9月29日駁回福安公司之訴(111年度訴字第151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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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、111年度訴字第671號判決)。惟該等判決除

尚非確定判決外，該等判決亦於理由揭明：「『109

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』仍必須遵循憲法課稅正義之要

求」、「每開採一公噸課徵70元礦石稅，是否稅捐負

擔過重，以致絞殺業者而有違憲法上比例原則，並

非全無爭議。……『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』將其

稅率由每開採一公噸課徵10元驟然調高為70元時，

因欠缺有效之評估資料，復無任何實證經驗，是否

影響礦石業者從事該等行為之可能性，確有不

明。」尤其，於福安公司不服花蓮縣政府所為109

年上期特別稅核課處分訴訟中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

亦於判決理由中指明，基於撤銷訴訟判決既判力之

確認效，在課稅之原因事實並未改變之背景下，花

蓮縣地方稅務局仍核定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每公

噸按70元，就每公噸超過稅率調高上限30%課徵之

部分，係屬違法(110年度訴字第1003號判決理由參

見)。足徵花蓮縣政府就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

所持意見，並非全然適法，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判

決拘束，而依行政訴訟法第216條規定為適法處分，

方符法制。

(六)綜上，花蓮縣政府於102年1月14日年重行制定施行

「102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且調高按每公噸10元徵

收。因該縣民意仍反映課徵標準過低，爰經評估後

重新制定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，經花蓮縣議會

議決課徵標準為每公噸70元，再報經財政部准予備

查後，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，同時提前廢止「102

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。其後，福安公司以「105年特

別稅自治條例」，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

定稅率調幅上限等為由，就105年下期至110年下期

等共計11件特別稅核課處分循序提起行政救濟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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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已有4件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以

「105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第6條規定牴觸地方稅法

通則第4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稅率調高上限30﹪係屬

無效為由，判決花蓮縣政府敗訴確定。至福安公司

不服花蓮縣政府依「109年特別稅自治條例」所為109

年下期及110年上期特別稅核課處分之行政訴訟中，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固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

規範之地方稅，限於由中央統一立法之地方稅，不

及於地方自主立法之地方稅為由，於111年9月29日

判決福安公司敗訴，惟該等判決尚非終局判決，何

況福安公司不服109年上期特別稅核課處分行政訴

訟中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基於撤銷訴訟判決既判力

之確認效，認定花蓮縣政府每公噸超過稅率調高上

限30%課徵之部分，係屬違法，顯見該府未依行政

訴訟法第216條規定，而重為與原處分相同之復查

處分，核有明顯不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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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、二，提案糾正花蓮縣政府。

二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花蓮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三、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（莊○財君及福安礦業股份有

限公司）。

四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。

調查委員：趙永清

賴振昌

中   華   民   國 　 1 1 1 　 年 　 1 1 　 月 　 2 　 日

案名：花蓮縣政府自98年起，制定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，

其後大幅調高費率爭議案。

關鍵字：礦石開採特別稅、地方稅法通則、福安公司。


